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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rosperous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萬 里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85）

有關2024年年報之
補充公佈

茲提述萬里印刷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5年3月31日刊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報告（「2024年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2024年年報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除了2024年年報所載企業管治報告所披露之資料外，本公司謹此補充有關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對持續經營相關之不確定因素的看法的附加資料如下：

審核委員會對持續經營相關之不確定因素的看法

誠如2024年年報第26頁「董事會對重大不明朗因素的觀點」一節所披露，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虧損約45,607,000港元，而截至該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約
為134,213,000港元。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及透支總額約為107,580,000港元，須按要求或一年
內償還，而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僅約為849,000港元。由於違反貸款契諾，於2024年
12月31日約96,062,000港元的流動銀行借貸已到期及須按要求償還，因此分類為流動借款。

上述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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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該等情況，本公司董事已編製本集團現金流量預測，並制定計劃及措施以減輕流動
資金壓力及改善其財務狀況。本公司董事已經或將要採取的若干計劃及措施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i)積極與銀行磋商，尋求持續支持；(ii)取得林三明先生（「林先生」，本公司主席
及控股股東）所發出的持續財務支持函；(iii)尋求替代融資；及(iv)加強成本控制。

儘管上述計劃及措施的未來結果存在既有的不確定性，但根據假設上述計劃及措施能夠
如期成功實施的現金流預測，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本集團能夠繼續持續經營。

然而，就上述有關本公司管理層正在實施的計劃及措施的成功及有利結果之假設而言，
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無法獲得彼等認為必要的資料，以評估該等計劃及措施的可行性。
因此，核數師作出不發表審計意見聲明（「不發表意見聲明」）。

鑒於：(1)本集團一直積極與銀行磋商以解決貸款償還問題。於本公佈日期，銀行已接管
空置待售抵押物業（誠如日期為2024年11月11日之公佈所披露）。根據目前的物業估值，
本公司及銀行可能會為其香港抵押物業尋得合適的報價；(2)林先生（作為本公司主席及控
股股東）已簽署一封持續財務支持函，據此：(a)林先生確認向本公司提供財務支持，以使
本公司能夠於債務到期時償還其債務；及(b)林先生不會要求償還應付予彼的款項，直至
本公司的財務狀況足以償還為止；(3)本集團已積極考慮替代融資方案。於2024年，本公
司完成配售股份（誠如日期為2024年9月20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將繼續尋求如配售股
份或可換股債券等融資機會；(4)值得注意的是，本集團已實施及將繼續實施嚴格的成本
控制措施，因此行政開支由2023年的約50.9百萬港元減少至2024年的約43.1百萬港元，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同意管理層對於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及解決不發表意見聲明的
主要判斷領域之立場。此外，本集團已將其商業模式由自產轉為外包訂單至惠州工廠（誠
如日期為2024年10月30日及2024年11月29日之公佈所披露），此舉將大幅減少2025年之固
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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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不影響2024年年報中的其他資料。除上述所披露外，2024年年報中的所有其他
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萬里印刷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三明

香港，2025年5月16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林三明先生、姚遠女士、陳秀寶女士、許鈺玲女士及陸偉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延女士、黃禧超先生及梁家進先生。


